[image: image1.emf]檢附規定文件向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

1.轉出 ： 雇主或外國人自行上

        網登錄相關資料

2.承接 ： 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登錄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核申請

接續聘僱資格及文件

          網路公布

----------------------------

轉出外國人及接續聘僱雇主資料

依順位 、 外國人期待工作地點 、 工作類別 、

賸餘工作期間及其他條件等 ， 由轉換雇主資

料庫進行遴選及召開轉換協調會進行媒合

新雇主 、 原雇

主 、 外國人三

方合意 ， 直接

向 勞委會申請

接續聘 外國人

完成轉換程序 ， 由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開立接續聘僱證明書

外國人轉出 承接外國人

     外國人轉換雇主及雇主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流程圖           

97年 2月

檢附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

工作證明書正本及其他文件

向勞委會申請外國人轉出

勞委會核發外國人轉出許可

新雇主應於接續聘僱之翌日起 15

日內 ， 檢附接續聘僱證明書及其

他文件向勞委會申請聘僱許可

新雇主應於接續聘僱之翌日起 3

日內 ， 檢附規定文件向工作所在

地縣市政府辦理轉換通報

外國人居留及定期

健康檢查 ， 新雇主

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轉出許可自許可日起

60日有效 ， 逾期失其

效力

  雇主及外國人得透過網

  路資料自行聯繫媒合

1.網址 http://evta.gov.tw

  (職訓局首頁下方 /外勞查詢專區 )

2.轉出登錄若雇主或外國人無法自行

  辦理者 ， 應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協助

3.承接登錄雇主得自行預先登錄 ， 將可

  縮短審核及登錄時效

1.外國人轉換雇主最長期限 ， 自勞

  委會許可之日起 60日 。

2.轉換過程中雇主或外國人得自行

  依需求修正轉換條件 。

原雇主於完成轉換雇主程序

時 ， 始免除本法規定之雇主

責任

Ps.

(1)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

(2)三方合意接續聘證明書網址

(3)各類申請書請自行至 

http://evta.gov.tw(職訓局首頁左方 /下載

專區 )下載使用

如有相關疑問 ， 請電洽 02-85902567

申泰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ISO 9001:2000  TTI International Co., Ltd.

2、 製造業承接外勞申請

勞委會為積極保障外國人在台工作權益、降低外國人轉換雇主或工作失敗之比率、縮短外國人轉換雇主或工作行政作業時間，並配合「外藉勞工轉換雇主網路作業系統及勞雇轉換資料庫」之建置及達充階揭露轉換雇主資訊的目的，爰修正「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一項第8款至第11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於97年2月27日發布，並自97年2月29日生效實施。

本次法規修正重點如下:

一、原雇主、外國人及新雇主三方合意或經廢止聘僱許可之外國人與新雇主雙方合

    意時，新雇主得免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逕向勞委會申請轉換雇主。

二、配合轉換資料庫建置，未來轉換雇主登錄、雇主及外國人遴選等將由該轉換資

    料庫進行。

三、放寬外國人轉換雇主期間最長不得超過60日、放寬雇主得持診斷證明書接續聘

    僱家庭外籍看護工及放寬外國人在不影響外國人在台人數前提下，得跨業自由

    轉換雇主或工作。

四、製造業接續聘僱上限規定將由現行以申請月前2個月往前推算1年平均之本國

    勞工保險投保人數之百分之30，修正為以申請月前2個月往前推算1年平均之

    僱用勞工參加勞工投保人數之百分之20。

2-1承接資格及順位
· 承接資格: 具有公司執照、工廠登記證、營利事業登記證者，且外籍勞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可轉換雇主： 

1.原雇主關廠、歇業或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經終止勞動契約之證明文件。
1. 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聘僱外國人之事由者。
· 承接順位: 

第一順位: 在招募許可函有效期間，得引進外國人而尚未足額引進者。

第二順位: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聘僱外國人資格，且聘僱外國人人數未達外國

          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

          查標準規定之比率或數額上限者。
第三順位: 屬製造業或營造業之事業單位未聘僱外國人或聘僱外國人人數未達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比率或數額上限，並依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辦

          理國內招募，經招募無法滿足其需要者。


※ 外國人辦理轉換登記，以原從事行業之同一工作類別為限，但第一、第二順位

   不在此限。 

2-2應備文件
	流    程
	準備文件
	單  位
	備 註

	求才登記
	委託書

申請書

公司三照影本
	就業服務中心
	自登記日起26天後，始可申請領求才証明。

	登報
	報稿
	報社
	

	求才期間
	求職者於就服中心取得介紹卡後，持介紹卡至工廠面談，雇主如正式聘用，收下介紹卡正本，並填寫聘僱國內勞工名冊，依各行業之勞動條件規定金額範圍內為勞工加入勞工保險。
	※求才期間，請勿再做任何求才動作，或透過網路方式上網修改任何求才訊息，否此求才將無法順利完成。
	

	領求才證明
	委託書

求才登記表相片

報紙

聘僱國內勞工名冊

（介紹卡正本）
	就業服務中心
	領到求才證明後即可參加抽籤(求才證明有六十天的效期)

	抽籤登記
	委託書

求才證明

介紹卡正本、影本二份

勞保卡正本、影本一份

聘僱失業勞工名冊正本、影本一份
	就業服務中心
	自97年2月29日起，

上網登錄承接雇主資料，於始可承接的第一個星期二送件至就服站，即可由電腦進行媒合。

	抽籤會議
	委託書

（在獲得外勞配額後，約定時間帶人與取得文件。建議不要太堅持國籍與性別。）
	就業服務中心
	星期二電腦媒合成功的雇主，就服站承辦人員會通知，星期四進行協調會議。 


2-3申辦流程

[image: image2.png]



2-4外勞工作期滿申請重新招募

1.於工人聘僱許可期限到期前四個月提出申請

2. 以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二年內每年參加勞工保險之平均人數，每增加聘僱本國勞工一人，得聘僱外國人一人。

3.接續聘僱配額申請重新重招募，於引進重新招募外國人後，將比照3k3班模式進行聘僱外國人比率或上限之定期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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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正本及其他文件向勞委會申請外國人轉出


檢附規定文件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


1.轉出：雇主或外國人自行上
        網登錄相關資料
2.承接：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登錄


外國人轉出


承接外國人


     外國人轉換雇主及雇主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流程圖           97年2月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核申請接續聘僱資格及文件


          網路公布
----------------------------
轉出外國人及接續聘僱雇主資料


勞委會核發外國人轉出許可


依順位、外國人期待工作地點、工作類別、賸餘工作期間及其他條件等，由轉換雇主資料庫進行遴選及召開轉換協調會進行媒合


  
  雇主及外國人得透過網
  路資料自行聯繫媒合


新雇主應於接續聘僱之翌日起15日內，檢附接續聘僱證明書及其他文件向勞委會申請聘僱許可


新雇主應於接續聘僱之翌日起3日內，檢附規定文件向工作所在地縣市政府辦理轉換通報


新雇主、原雇主、外國人三方合意，直接向勞委會申請接續聘外國人


完成轉換程序，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接續聘僱證明書


外國人居留及定期健康檢查，新雇主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轉出許可自許可日起60日有效，逾期失其效力


1.網址 http://evta.gov.tw
  (職訓局首頁下方/外勞查詢專區)
2.轉出登錄若雇主或外國人無法自行
  辦理者，應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協助
3.承接登錄雇主得自行預先登錄，將可
  縮短審核及登錄時效



1.外國人轉換雇主最長期限，自勞
  委會許可之日起60日。
2.轉換過程中雇主或外國人得自行
  依需求修正轉換條件。


原雇主於完成轉換雇主程序時，始免除本法規定之雇主
責任


Ps.
(1)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2)三方合意接續聘證明書網址
(3)各類申請書請自行至 http://evta.gov.tw(職訓局首頁左方/下載專區)下載使用
如有相關疑問，請電洽02-85902567




